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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数量：

1、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

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4,198,000份，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11月8

日至2025年10月10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 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0

股。

2、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量为3,480,000份，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5月8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

6月30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0股。

3、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3,164,800份，行权有效期

为2025年6月30日至2026年5月8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数量为0股。

4、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1,

938,000份（不含已离职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9月11日。 2025

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0股。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均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

核查意见。

2、2021年9月1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

生作为征集人就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

集投票权。

3、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7日，公司对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9月

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1-046）。

4、2021年10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

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1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行权价格由21.00元/股调整为20.822元/股， 并于2022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8、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注销

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决定取消49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全部股票期权165.00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9、2023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首

次和预留）由20.822元/股调整为20.585元/股，决定取消9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25.5万份，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10、2023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取消28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824,462份，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

告。

11、2023年10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

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3年10月25日至2024年10月10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2、202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决定对在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25,330份（其中包括9

名离职人员尚未注销完成的股票期权99,962份）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3、2024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决定对在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43,093份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4、2024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5、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首次和预留）由20.585元/份调整为20.304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6、2024年6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根据可交易日及

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1月20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

方式为自主行权。

17、202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23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决定对在公司2021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060,115份予以注销； 决定取消

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7名离职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472,000份（不含第二个行权期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同意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8、2024年11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根据可交易日及

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0月10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

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9、2025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决定对在公司2021年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682,490份予以注销。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25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由20.304元/份调整为20.022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

核查意见。

2、2022年4月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

生作为征集人就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

权。

3、2022年4月17日至2022年4月2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公示。 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2年4月28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21）。

4、2022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2022年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

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

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2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

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行权价格由20.00元/股调整为19.822元/股，并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7、根据《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后，超过12个月未

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截至2023年5月13日，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的125万份股票期权自

激励计划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已经失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8、2023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9.822元/股调整为19.585元/股， 决定取消7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

部股票期权95万份； 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9、2023年7月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

可行权期限为2023年7月11日至2024年5月8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0、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9.585元/份调整

为19.304元/份；决定对在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769,870份予以注销； 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1、2024年6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2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根据可交易日及

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5月8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

式为自主行权。

12、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数量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拟注销数量由1,769,

870份调整为1,769,37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3、2025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的议案》《关于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

年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9.304元/份调整为19.022元/份； 决定对在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474,374份予以注销； 决定取消

10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684,000份 （不含第二个行权

期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同意公司对5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完全

达到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部分股票期权合计791,200份进行注

销； 同意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4、2025年6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2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根据可交易日及

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5年6月30日至2026年5月8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

方式为自主行权。

（三）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3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公司独立董事

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

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

于核实〈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8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

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

集投票权。

3、2023年8月25日至2023年9月3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公示。 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3年9月11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23年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3年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以2023年9月12日为授予日，向188名激励对象授予8,090,000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

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2023

年9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6、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21.00元/份调整为20.719元/份， 并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7、202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取消2023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3名离职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1,090,000份； 同意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8、2024年11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3年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

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9月11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9、2025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及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0.719元/份调整为20.437元/份； 决定对公司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合计2,478,000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份）

可行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董事长 120,000 48,000 0 0%

胡明龙 董事、总经理 100,000 40,000 0 0%

曾映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100,000 40,000 0 0%

王红 董事、财务总监 80,000 32,000 0 0%

项磊 董事 80,000 32,000 0 0%

李大巍 董事、副总经理 80,000 32,000 0 0%

邱亮 副总经理 80,000 32,000 0 0%

路曼 董事会秘书 120,000 48,000 0 0%

王铮 核心技术人员 80,000 32,000 0 0%

彭国庆 核心技术人员 40,000 16,000 0 0%

小计 880,000 352,00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210人） 9,615,000 3,846,000 0 0%

小计 9,615,000 3,846,000 0 0%

总计 10,495,000 4,198,000 0 0%

注1：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王红女士不

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大巍先生为董事、副总经理。

注2：上表“本次”所指期间范围为2025年第二季度。 （下同）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20人。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期间，0人参与行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共0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份）

可行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董事长 500,000 150,000 0 0%

胡明龙 董事、总经理 350,000 105,000 0 0%

曾映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350,000 105,000 0 0%

王红 董事、财务总监 300,000 90,000 0 0%

项磊 董事 50,000 15,000 0 0%

李大巍 董事、副总经理 650,000 195,000 0 0%

邱亮 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0 0%

路曼 董事会秘书 250,000 75,000 0 0%

王铮 核心技术人员 100,000 30,000 0 0%

彭国庆 核心技术人员 50,000 15,000 0 0%

小计 3,000,000 900,00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56人） 8,600,000 2,580,000 0 0%

小计 8,600,000 2,580,000 0 0%

总计 11,600,000 3,480,000 0 0%

注：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王红女士

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大巍先生为董事、副总经理。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66人。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期间，0人参与行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共3人参与行权并完成5,626股股份过户登记，占本次可

行权总量的0.16%。

（三）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份）

可行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董事长 500,000 160,000 0 0%

胡明龙 董事、总经理 350,000 112,000 0 0%

曾映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350,000 112,000 0 0%

王红 董事、财务总监 300,000 96,000 0 0%

项磊 董事 50,000 16,000 0 0%

李大巍 董事、副总经理 650,000 208,000 0 0%

邱亮 副总经理 400,000 128,000 0 0%

路曼 董事会秘书 250,000 80,000 0 0%

王铮 核心技术人员 100,000 32,000 0 0%

彭国庆 核心技术人员 50,000 16,000 0 0%

小计 3,000,000 960,00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46人） 6,890,000 2,204,800 0 0%

小计 6,890,000 2,204,800 0 0%

总计 9,890,000 3,164,800 0 0%

注：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王红女士

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大巍先生为董事、副总经理。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56人。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

30日期间，0人参与行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共0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四）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份）

可行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一、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共计154人 6,460,000 1,938,000 0 0%

小计 6,460,000 1,938,000 0 0%

总计 6,460,000 1,938,000 0 0%

注：上表数据不包含11名离职激励对象及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公司已于2025年6月13日完成该

1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54人。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0人参

与行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共1人参与行权并完成2股股份过户登记，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0001%。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均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于2025年第二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

市流通数量为0股，不涉及行权股票上市流通及股本结构的变动。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无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股票期权行权。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于2025年第二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

市流通数量为0股，不涉及募集资金。

五、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于2025年第二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

市流通数量为0股。 本次行权结果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533� � �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7

债券代码：118037� � �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上声转债”于2024年1月12日起开始进入转股期。自2024年1月12日起至2025年

6月30日，“上声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52,025,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757,952股，占

“上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98720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67,

975,000元，占“上声转债”发行总量的89.9951923%。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上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09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20万张，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52,000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

232.92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767.08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

年，即自2023年7月6日至2029年7月5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64号）同意，公司5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8月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为 “上声转债” ， 证券代码为

“11803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上声转债”自2024年1月12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4年1月12日至2029年7月5日，初始转股价格为47.8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上声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3日起调整为47.54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上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股票截止2024年5月21日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已触发“上声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上声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上

声转债”转股价格由47.54元/股向下修正为29.5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上声转债” 转股价

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因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1,089,200股股份登记手续并上市，2024年12月4日 “上声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

29.58元/股调整为29.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后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上声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9日起调整为29.11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上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上声转债” 的转股期间为2024年1月12日至2029年7月5日。 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5年6月30

日，“上声转债” 本次转股金额为人民币0元、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上声转债” 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截止2025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人民币52,025,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1,757,952股，占“上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987200%。

截止2025年6月30日，“上声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67,975,000元，占“上声转

债”发行总量的89.995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止2025年3月31日）

本次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截止2025年

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2,847,152 0 162,847,152

总股本 162,847,152 0 162,847,152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上声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5795888

电子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307� � � �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5-027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戴斯光电有限公司51%股权进展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矩阵和下游应用场

景，促进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于2025年4月25日召了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及2025年5月12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超

募资金收购湖南戴斯光电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并购贷款14,119.66万

元及剩余超募资金1,690.34万元合计15,810.00万元收购湖南戴斯光电有限公司（简称“戴斯光电” ）共

计51%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的出资额为2503.6364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湖南戴斯光电有限

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日收到戴斯光电的通知， 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乡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湖南戴斯光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4066397602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肆仟玖佰零玖万零玖佰壹拾元整

法定代表人：吴秀榕

成立日期：2013年04月26日

住所：宁乡金洲新区金水西路008号

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光学玻璃、光学仪器、专用仪器仪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通信设备的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软件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部交易完成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

1 长沙诚归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4815% 16.20%

2 吴秀榕 23.6296% 14.50%

3 长沙励卓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593% 8.80%

4 薛洁 3.7237% 2.30%

5 梁小生 3.2593% 2.00%

6 林冰 3.1044% 1.90%

7 吴明生 3.1044% 1.90%

8 万一兵 1.4748% 0.90%

9 万姿芳 0.8148% 0.50%

10 周懿文 7.4074% -

11 长沙希扬量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333% -

12 常州希扬璞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37% -

13 上海轩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815% -

14 吴科军 1.4815% -

15 汪戈东 0.3704% -

16 杨希 0.3704% -

17 中润光学 - 51.00%

合计 100.00% 100.00%

根据公司与戴斯光电及其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依照合同约定于2025年5月22日

及5月28日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合计3,262.00万元，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项将于全部股权交割手续完

成后的10日内完成支付。

基于办理公司受让51.00%戴斯光电股权之工商变更登记和纳税申报的需要， 相关部门核算的各交

易对方出让戴斯光电出资额与前期公告和《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及的出资额存在尾数差异，公司于2025

年6月25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收购湖南戴斯光电有限公司的协议之补充协议》，将《股权转让协

议》中11.3条修改为如下内容：

“本协议签署之后至《业绩承诺期完成情况鉴证报告》出具之时（为避免歧义，如果需要进行业绩补

偿，则截至时间延长至业绩补偿全部支付之时），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业绩补偿方未出让的戴斯光电股权

不得进行任何转让、出售、质押或者以任何形式设定第三方权利；业绩补偿方未出让的戴斯光电股权如

下：

序号 名称/姓名 未出让戴斯光电股权的比例 未出让戴斯光电出资额（万元）

1 长沙诚归 16.2000% 795.2738

2 吴秀榕 14.5000% 711.8172

3 长沙励卓 8.8000% 431.9972

4 薛洁 2.3000% 112.9093

5 梁小生 2.0000% 98.1798

6 林冰 1.9000% 93.2749

7 吴明生 1.9000% 93.2749

8 万一兵 0.9000% 44.1825

9 万姿芳 0.5000% 24.5462

合计 49.0000% 2,405.4558

根据上述《补充协议》，公司最终获得戴斯光电51.00%控股权，对应标的公司的出资额为2503.6352

万元，本次交易支付总对价仍为15,810.00万元。 戴斯光电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一032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19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35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42%

累计已回购金额 98,260,016.9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58元/股一一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方案》。 回购总金额不低于10,000万元，不高于20,000�万元；回购期限自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获

得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回购价格不超过8.06元

/股。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8.05元/股。（详见公告编号为临2025-031

的临时公告《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3）、2025年5月6日披露的《山东

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5-019）。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50,000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3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2%， 购买的最高价为5元/

股、最低价为4.5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8,260,016.98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证券代码：600668� � � � � � � � �编号：临2025-029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22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7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预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000万元（含）-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5月8日、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尖峰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临2025-014）、《尖峰集团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临2025-020）、《尖峰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临2025-02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 在回购股份期间, 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进行回购交易。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439� � � � �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2025-038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1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9月13日~2025年9月12日

预计回购金额 8,000.00万元~12,0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86.9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92%

累计已回购金额 9,995.4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1.82元/股~14.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7.8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25年06月01日至2025年06月30日期间，公司未实施回购股份。 截至2025年06月30日，公司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869,300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的1.92%，回购最高价格

为人民币14.2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为人民币11.8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9,954,426.00元（不含交易

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059� � � � � � � � �证券简称：古越龙山 公告编号：临2025-030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25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88.88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4%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24.5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0.16元/股-10.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以下简称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83元/股（含），本次回

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浙江古越龙山绍

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488.88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4%，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10.50元/股、最低价为人

民币10.1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024.5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2日


